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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4 月 19 日 9 时许，中山市古镇海洲显龙胜利东二路

1号楼2楼202卡的中山市雷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1楼打磨抛

光车间内，发生一起一般窒息事故，造成 1 人死亡。根据《生

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中山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中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市公安

局、总工会、古镇镇应急管理局等有关部门组成的中山市雷能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4·19”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组（以下简

称事故调查组），开展相关的事故调查工作，并邀请市纪委监

委派员参加。

经调查认定，中山市雷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4·19”一般

窒息事故是一起因生产经营单位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以及

工人安全意识淡薄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实事求是、依法依规、实事

求是、注重时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阅资料、人员询

问、调查取证等方式，查明了事故经过、发生原因、人员伤亡

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有关

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整改措施。现将事故有关情

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企业情况

中山市雷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2000MA4UWUQE8L，法定代表人：林某明，类型：有限责任



公司，成立日期：2016 年 10 月 27 日，核准日期：2023 年 4 月

18 日，登记机关：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中山市古镇

镇海洲显龙胜利东二路 13 号 1 号楼 2 楼 202 卡，经营范围：包

括研发、生产、销售：LED 产品、照明灯具、五金制品、灯用电

器附件及其他照明器具，在有效期范围内。

（二）相关人员基本信息

1.主要负责人基本信息

林某明，性别：男，民族：汉族，出生日期：19**年**月

**日，居民身份证号码：*************，户籍地址：福建省厦

门市集美区**********，是中山市雷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

2.死者身份信息

刘某，性别：男，民族：土家族，出生日期：19**年**月

**日，居民身份证号码：***************，户籍地址：贵州省

德江县堰塘乡************，是中山市雷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员工，在事故中死亡。

二、事故发生经过

2023 年 4 月 19 日上午 9 时 10 分左右，中山市雷能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打磨工人刘某在打磨车间背对风扇使用手持砂轮机

打磨路灯头时，穿戴的围裙被后方风扇吹起卷入手持砂轮机，

手持砂轮机在旋转过程中拉扯围裙，导致刘某被挂在脖颈上的

围裙带勒住，十几分钟后在附近的工作人员发现并向公司办公



室报告，办公室的章英平马上拨打 120 急救电话，医护人员到

场后，刘某经医生现场抢救无效死亡。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经调查认定，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刘某安全意识淡薄，手

持砂轮机背对风扇使用手持砂轮机打磨路灯头，导致围裙被后

方风扇吹起卷入手持砂轮机，脖颈被围裙带勒住窒息致死。

（二）相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中山市雷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

产教育和培训，未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

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

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

2.中山市雷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

林某明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

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四、地方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履职情况

（一）古镇镇应急管理局

1.强化隐患排查，护航企业复工

一是专项整治。聘请安全生产专家围绕有限空间、粉尘涉

爆、危险化学品使用、建材行业等重点工贸行业深入推进专项

整治，目前已对辖区内 3 家（共 7 家）涉有限空间、5 家（共

24 家）粉尘涉爆企业以及 4 家建材行业等工贸企业开展指导服



务，整改安全隐患 73 个，并与重点工贸行业负责人签订安全承

诺书共 210 份，切实提高企业安全管理工作。此外，在有限空

间方面，联同镇城建、消防等部门对辖区内建筑工地有限空间

作业场所开展专项检查，整改安全隐患 4 个。在建材行业方面，

督促企业自查发现整改安全隐患共 11 个，同时，开展执法检查

共 4 次，发现整改安全隐患 26 个，开出责令整改通知书共 4 份。

二是挂点整治。对照十项整治标准，由各村（同益）负责

人和应急管理局驻村专干分别挂点整治50家风险等级最高的厂

企，由各村（同益）分管两委每月轮动挂点整治 50 家企业并完

成对企业的培训教育，镇应急管理局每月组织“50+50”专项督

查行动，压减一般事故发生，目前全镇已累计完成整治企业 2567

家次。

三是铁腕处罚。结合安全分级管控机制，镇应急管理局对

多次不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报备、不履行三级责任制的企业开展

精准执法，截至目前，移送立案相关违法行为共 19 起。

2.强化培训指导，压实企业责任

一是做好复工复产培训。配合市应急管理局开展“新春走

基层，博士送安全”复工复产培训会议，进一步为企业复工复

产“问诊开方”，解决企业复工复产安全难题。此外，积极推

进“线上云培训”措施，通过线上“培训+考证”的模式，督促

我镇重点工贸企业“线上云培训”全覆盖，共 18901 家次企业

参加培训，共 19940 人次培训取证。二是做好重点行业培训。



我镇聘请安全生产专家，围绕有限空间、粉尘涉爆、危险化学

品使用等重点工贸行业，累计组织相关企业管理人员以及相关

单位、村（居）监管人员等共 241 多人次开展安全培训。同时，

组织辖区内 4 家建材行业企业召开专项整治动员会及事故警示

会各 1 场。三是做好企业履职报备。依托古镇安全分级巡查系

统，督促工贸企业实控人完成履职报备，目前已经完成工贸企

业实控人履职报备 39871 次，进一步推动了企业负责人履职报

备的主动性。

3.强化举一反三，防范事故发生

一是迅速整改。事故发生后，镇应急管理局立即责令该企

业停工停产，并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进行整改。二是约谈提醒。

5 月 11 日，副镇长侯鸿杰牵头，联合应急和消防等部门对海洲

村村委书记、安全生产分管两委等进行约谈，强调海洲村村委

书记要肩负起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及时补齐短板，避

免生产安全事故再次发生。三是事故警示。5 月 12 日，镇应急

管理局在事故发生地点（中山市雷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组织

召开事故现场警示教育会议。副镇长侯鸿杰出席会议并对相关

行业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提出工作要求，切实提高事故

防范意识。四是机械伤害整治。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

三，严防同类事故发生，镇安委办研究印发《古镇镇防范机械

伤害专项整治工作方案》，重点检查机械伤害“四必查、四停

用和一三紧”。



（二）地方党委、政府

1.古镇镇人民政府

一是聚焦关键节点。聚焦“复工复产”和两会等关键时段，

协调应急、城建、市监、消防、交警等镇安委会成员单位加大

对复工复产安全生产的检查力度，出动检查人员 3179 人次，检

查企业 4239 家次，整改安全隐患 993 个。二是强化执法力度。

组织协调镇应急、执法、环保、市监、消防等镇安委会成员单

位开展“风云 139”执法行动，2023 年以来，共计出动检查人

员 8972 人次，检查单位 9766 家，发现安全隐患 2423 个，整改

隐患 2338 个，作出行政处罚 77 次，停产停业家数 272 家。三

是整治整点区域。根据《古镇镇五大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单位）

挂牌整治细化方案》，协调镇应急、城建、消防、市监、交警

等镇安委会成员单位对海洲西比工业区和大崩工业区两个挂牌

整治区域共同参与指导整治。截至目前，共出动检查人员 446

人次，检查企业 60 家，发现并整改隐患 62 处，停产停业 10 家，

培训企业 212 家，培训企业人 60 家。四是统筹推进专项。印发

《古镇镇粉尘涉爆企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工贸行

业领域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精准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全面摸清使用机械设备及粉尘涉爆企业底数，指导明确城建、

应急及各村整治内容职责，并通过整治警示宣传，倒逼企业认

清风险，对标自查自改。

2.古镇镇海洲村委会



古镇镇海洲村委会在 2022 年 8 月 29 日对中山市雷能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了安全生产检查，发现该企业存在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制不够完善的情况（无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未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无应急预案），并现场派发安全生

产责任制参考书要求该企业建立健全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检查后，海洲村根据我镇安全生产分类分级工作要求，将该企

业录入我镇安全分级巡查系统，风险级别确定为蓝色，并督促

该企业每月开展自主网上自查报备。截至事故发生，海洲村暂

未对 2022 年检查发现问题整改情况开展现场复查，2023 年度安

全生产检查也暂未覆盖该企业所在片区。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经调查认定，中山市雷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未对从业人员

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

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

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导致事故的

发生，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是事故责任单位。中山市雷能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林某明未组织制定

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

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为

吸取教训，教育和惩戒有关事故责任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议对中山市雷能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4·19”一般窒息事故的事故单位和有关责



任人作出如下处理：

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理建议

1.中山市应急管理局责令中山市雷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暂

时停产停业；

2.中山市雷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规定，建议由古镇镇人民政府对中山

市雷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3.林某明，男，中山市雷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规定，建议由

古镇镇人民政府对林某明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中山市雷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应认真吸取事故教训，认真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制定并落

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制定并落实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和操作规程，加强安全管理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工作，

防范类似事故发生。

（二）古镇镇人民政府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充分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严格落实“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

的要求，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一是要强化组织领导，提高

重视程度，组织召开事故研讨工作会议，通报事故发生情况，



二是要增加日常巡查次数，加大执法处罚力度和现场管理的监

督检查力度。三是对违法违规的企业和有关责任人员依法严肃

处理，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同时严格要求企业落实操

作人员安全培训与操作规程考核工作以及警示宣传工作，确保

安全生产各项要求措施落实到位，切实防止事故的发生。

中山市雷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4·19”

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组

2023 年 8 月 13 日


